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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科技大学部门文件 
 

评建办〔2023〕11 号 

 

 

关于编制审核评估《自评报告》支撑材料 

目录的通知 

各相关部门、学院： 

  当前，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，我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《自

评报告》初稿已编制完成。按原定评建工作总体部署，现组织《自

评报告》支撑材料目录编制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材料提供范围 

支撑材料目录按“审核评估指标体系”的各项审核重点分别

提供，材料范围包括“管理文件、教育教学资料、合作协议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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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记录性材料及其他佐证材料等”。材料形成时间一般为近三年

（2021 年初至评估之前），制度性文件及其他确有佐证需要的

可放宽；处于正在形成中的文档，可先列入材料目录。 

二、工作部门和人员 

支撑材料提供部门为原定《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部门评建

工作任务分解表》（见附件 1）中确定的各审核重点牵头责任部

门和主要配合部门（含学院）。此外，为高效开展好此项工作，

学校确定了各指标专项支撑材料负责人和统稿人（名单见下表）。

负责人全面组织落实本指标专项的材料收集、协调和审定工作，

统稿人协助负责人开展具体工作。 

《自评报告》支撑材料各指标专项负责人及统稿人 

指标专项 负责人 统稿人 

1 办学方向 刘新波 张  宇 

2 本科地位 刘彩生 崔祥民 

3 培养过程 
田  剑 田桂中 

4 教学资源与利用 

5 教师队伍 朱志宇 蒋  俊 

6 学生发展 朱  金 杨亚洲 

7 质量保障 
龚利华 王树利 

8 教学成效 

9 
张家港校区 

办学情况说明 
王志东 王  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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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时间安排 

1.审核重点主要配合部门于 1 月 8 日（第 19 周星期一）前，

将材料目录（电子稿，下同）报送牵头责任部门。牵头责任部门

连同本部门材料目录一起审定、汇总后，于 1 月 10 日（第 19周

星期三）交所属指标专项统稿人。 

2.指标专项统稿人经复核、汇总后报负责人审定，并于 1 月

12 日（第 19周星期五）交评估处（联系人：王树利）（“张家

港校区办学情况说明”支撑材料目录的编制方式和目录样式另

定）。 

3.评估处汇齐支撑材料目录后组织有关领导进行集中审定。

对材料目录表述不清晰、支撑作用不明确、条目提供缺漏不完整

等问题，将再责成相应指标专项负责人及相关部门进行修订和补

充完善。 

4.下学期开学后前两周内，评估处将按确定的支撑材料目录，

全面收集、调取相应的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，具体时间和方式另

行通知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《自评报告》支撑材料是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的重要迎评

材料，是学校《自评报告》所述内容的直接佐证和延伸说明。请

各相关部门和人员对本次支撑材料目录编制及后期文档提供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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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给予高度重视，务必主动、按时、保质、高效完成好以上各环

节任务，减少不必要的催办、返工和改进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部门评建工作任务分解表 

2.《自评报告》初稿 

3.《自评报告》支撑材料目录填报表 

 

评建工作办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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